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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光商工學生生活常規 
 

108 年 10 月 29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0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06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2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校址﹕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100號 

電括﹕2943-2491（總機） 

2941-1762（導師室） 

2941-1831（教官室） 

二、作息時間如左﹕ 

公共服務時段：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 

課前準備：上午八時至八時十分 

第一節課﹕上午八時十分  

午餐﹕十二時至十二時三十分（不可外出） 

午休﹕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第五節課﹕下午一時十分 

打掃放學(含全校集合):下午四時~四時三十分 

三、智光生活教育的要求，以輔導全體學生於校內外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變化氣質為目的，

並落實「德育至上、技藝第一」，把每一位同學都帶上來之理念。最基本要求：禮貌、

服裝儀容、秩序、整潔、出勤。 

四、為落實生活常規，凡違反規定均依校規處置，情節嚴重者，得適性輔導或適性教育處置。 

五、學生生活常規應遵循及注意事項﹕ 

(一)校園安全維護： 

1. 校園安全檢查：為維護校園安全，學校發現或接獲檢舉、通報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對學生身體、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

空間（如抽屜、上鎖之置物櫃等），進行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 

(1)特定身分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 

(2)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3)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4)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刀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5)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影片或其他物品。 

(6)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7)其他法令規定之違禁物品。 

2.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嚴禁攜帶保麗龍容器等一次性餐具、容器進入校園，以減少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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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及環保的傷害。 

3. 喝酒一律不准到校上課，到校者，通知家長並令其請假返家。 

4. 依兒少保護法之規定，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行為： 

(1)吸菸、飲酒、嚼檳榔。 

(2)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3)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

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

內容或其他物品。 

(4)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行為。 

(5)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 

5. 生活四大重點要求，違規者，絕不寬容： 

(1)參加不良幫派組織或攜帶、使用、販售毒品等非法物品。 

(2)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 

(3)加暴行於人或意圖鬥毆而聚眾者。  

(4)對師長不敬或有衝突者。 

凡發現者，一律適性輔導或適性教育處置請其改變環境，並送警法辦。 

6. 為維護校園安寧，禁止同學在校園內吹口哨或以其他物品、方式製造噪音，經發現違

反規定者，依校規嚴懲。 

7. 校區內，除傷殘同學外，學生應優先禮讓師長。 

8. 同學須避免攜帶貴重物品及過多金錢到校上課，隨身財物應妥善保管，以免遺失，離 

開教室要隨身攜帶，共同預防偷竊，減少困擾，破壞團結。 

 (二)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如下： 

1.除便服日，學生在校期間應穿著學校校服(制服或運動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遵

守學校統一規定： 

(1)重要之活動，例如週會、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休業式、校外參訪、校

外受獎或參加競賽、國際或校際交流活動等。 

(2)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並應穿著運動鞋；體育競賽應遵從競賽規則穿

著。 

(3)為維護實習安全，實習課程時，應穿著實習服裝(配合各實習工場之規定)。 

(4)段考第一日，應穿著制服；段考期間，不得穿著便服。 

(5)穿著學校制服，學生得搭配運動鞋；餐旅群穿著餐服或調酒服時，應穿著皮鞋。 

(6)學校三大服務性質社團，社團服裝穿著依其社團老師或學校之規定辦理。 

2. 國定假日、例假日、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補修、補

救教學者，應穿著學校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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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天氣寒冷時，學

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 T、毛線衣、圍巾、手套等；

為利校園安全之穩健管理，非有特殊狀況並預先向生輔組報告，校園內禁止戴各式帽

子(實習課程除外)。 

4. 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應穿皮鞋或運動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拖鞋或打

赤腳；嚴禁於校內打赤膊。 

5. 「便服日」之相關規定： 

(1)便服日以「週三」為原則，另生活輔導三大競賽各項優勝前三名班級，得於成

績公告「當週五」實施便服日。 

(2)便服日應先經導師及當日體育、實習課程老師同意始得實施。 

(3)穿著便服時亦應帶書包。 

(4)穿著便服時，禁穿著短褲(學校運動短褲除外)、裙子、薄紗、無袖上衣、拖(涼)

鞋。 

(5)便服穿著應簡單樸素，禁止穿破衣破褲及不適宜教育場域之便服。 

6. 校服繡學號樣式規定﹕依「智光商工繡學號圖樣」(附件一)內容之說明辦理。 

(三)作息規定﹕ 

1. 八時十分後一律進入教室，同學不可逗留室外、走廊、操場(體育課除外)，更不可隨

意進出校門。 

2. 上課期間，依鐘聲正常作息，準時進入教室，中途不得離開教室(特殊狀況，向任課

老師報准除外)。 

3. 學生進入校園，不准外出，因病或急事必需離開學校，應依規定填寫外出申請單，

經導師、教官同意後，始准臨時外出。 

4. 上課間，學生不准會客，緊急事故、會客對象只限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場地限會客

室)。 

5. 嚴禁逗留空教室及走廊，非教學活動區，非經允許不可進入。 

6. 午休期間，一律閉目趴桌休息，不可做其他事情。 

7. 校內嚴禁串班 (違者記過以上處分)。 

8. 學生未依正常程序申請核准者，應參加全校集合或重大集會。 

(四)交通安全﹕ 

1. 騎乘機車（腳踏車）上學申請停入校園之同學，至校門口應熄火下車，聽從引導牽

至停車場，依規定停放整齊，除上、放學時間外，不准靠近停車場。 

2. 上、放學禁止逗留校外，影響居民安寧，並禁止出入校外不當場所，破壞校譽。 

3. 同學上、放學要注意交通安全，切記馬路如虎口，穿越馬路應走行人穿越道，嚴禁在

馬路上嬉鬧及並排行走，通過馬路請同學快步穿越，以免招致危險與交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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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車停放需依規定靠攏對齊，不可影響出入口，逾越禁止停車線，晚到同學列為管

制重點。 

5. 服務隊執行勤務代表學校，須聽從引導、指揮，不服從指導者，依校規加倍處分。 

(五)請假規定﹕ 

1. 學生請假需填寫請假單並於三天內完成(事假須於事前完成請假程序)。 

2. 部分同學請事（病）假，假條遭退回原因有四﹕ 

(1)班級、座號、姓名未寫。 

(2)請假日期不符。 

(3)班長(副班長)點名不確實，未依規定劃記。 

(4)同學請假時務必要確認，經導師（一日假）、輔導教官(生輔員)（二日假）、生輔組

長（三日假）、學務主任（四至六日假）、校長（七日假）簽准後，至教官室左側窗

口將請假條投進請假箱內，以便銷假。 

3. 欲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的同學，請至教官室領取申請書，並備妥醫生診斷證明書及

繳費收據。 

4. 學生因傷病連續住院 7 日以上、死亡、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或其父母(監護

人)失踨達六個月以上、入獄服刑或非自願離職、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因特

殊災害受傷、死亡，學生得至生輔組申請「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六)學生銷過﹕依「智光商工學生生活輔導銷過辦法」辦理。 

(七)校外生活﹕ 

1. 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未滿二十歲之人及孕婦，不得吸菸(含電子煙)。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成年人吸菸(含電子煙)。 

2. 菸害防制法第 18 條：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

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3. 依據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嚴禁深夜十二時後在外遊蕩。 

4. 注意交通安全，不要無照騎乘機車，絕對禁止飆車活動。 

5. 禁止出入不正當場所：電動玩具遊樂場、PUB、KTV、撞球店、網路咖啡店、地下

舞廳等。 

6. 返校應穿著整齊校服，並遵守校規，愛護校譽。 

7. 學校緊急聯絡電話﹕2941~1831、2943~2491 

(八)考試規定﹕ 

1. 段考第一日，應穿著制服；段考期間，不得穿著便服。 

2. 各班書桌抽屜清空，注意考場秩序，書包整齊放置走廊（或集中放置於教室前方或後

方之空地上）。 

3. 違反規定作弊者，記大過處分。 

4. 考試期間，一律不准遲到，否則取消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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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試期間應遵守「新北市智光商工學生段考及期末考等考試不得攜帶非應試用品規

範」，禁止攜帶(佩帶)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如行動

電話、穿戴式裝置:智慧型手錶等)。 

6. 平時考、定期考或技能檢定等各類考試，應遵守該試場之相關規定。 

(九)一般規定﹕ 

1. 福利社已提供服務販售﹕學校制服、體育服、書包、作業簿及各項文具等物品，有

需要者可自行前往覓購。 

2. 為了同學飲水衛生安全著想，學校斥資完成純水逆滲透飲水系統，希望同學愛惜使用，

不浪費水資源。 

3. 整潔活動確依「整潔活動實施要點」實施，並注意資源回收工作。 

4. 榮譽服務隊、衛生服務隊、大眾傳播媒體社(播音組及新聞組)招收新隊員，歡迎男、

女同學踴躍參加，有意願者請洽學務處生輔組、衛生組報名。 

5. 日、夜教室共／用，資源共享，同學需愛惜課桌椅，維護整潔，不亂丟垃圾。 

6. 嚴守學校一切規定，有違願受校規處罰。 

7. 為維護學生飲食安全，未經師長許可並向生輔組登記者，禁止外訂(購)飲食(違者依

校規嚴懲)。 

8. 除校外教學活動並經報備核准外，學生到校上課應攜帶學校制式之書包(背包)。 

(十)性別平等： 

1.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2.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3.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

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六、本常規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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